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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新竹縣竹東鎮放翁段1050地號等8筆非都市土地經
取得開發許可並編定為遊憩用地後，其土地所有權人得
否拋棄所有權疑義1案，復請查照。

說明：
一、復貴府108年9月17日府地用字第1084200722號函。
二、按貴府首揭函說明，旨揭地號土地係屬本部80年8月22

日同意之「墩豐科學山莊」整體開發計畫範圍內土地，
並屬依核定開發計畫變更編定為遊憩用地，經查該計畫
範圍內之遊憩用地係供兒童遊戲場及閭鄰公園使用。

三、參照本部101年8月8日內授營綜字第1010807258號函
（諒達）關於開發基地之國土保安用地不應准許拋棄之
意旨，並依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住宅社區專編
第15點有關基地應設置最少每人3平方公尺作為閭鄰公
園（含兒童遊戲場、運動場）用地及第16點有關閭鄰公
園應同意贈與鄉（鎮、市）等規定（本案核准時之非都
市土地山坡地住宅社區開發審議規範亦有相同規定），
旨揭疑義雖涉屬遊憩用地，惟該遊憩用地為成就開發許
可申請門檻條件之一，具有管控合理居住密度及生活品
質功能，且依法為住宅社區應具備之公共設施，與開發
基地不得分割管理，其整地與設施完成後應捐贈與鄉
（鎮、市），屬申請人應負擔之義務，且於法規明訂該
用地及設施之贈與對象，自不得以拋棄所有權並登記為
國有土地處理，而應回歸前揭審議作業規範規定，將土
地及設施捐贈與鄉（鎮、市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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